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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编号 NO：

轮候号 NO：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新兴县新城镇公共租赁房

申请审批表

申请人类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海外留学）应届毕业生

申 请 人 ：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申请人单位（盖章）：

单位电话：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表格下载网址：

1. 新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府信息公开）: 联系电话：0766-6635192

2.共青团新兴县委员会官方网站下载，网址：团县委 电话：。

新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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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须 知
一、申请人需对所填报的内容及所提交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根据《广东省城镇住

房保障办法》（粤府令第 181 号）第四十五条：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隐瞒或者虚报人口、户籍、

年龄、婚姻、收入、财产和住房等状况，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申请保障房或者租赁补贴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驳回申请，并处 1千元以下罚款，自驳回申请之日起

10 年内不予受理其住房保障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有上述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驳回其申请，并处 1 千元以下罚款，自驳回申请之日起 3年内不予受理

其住房保障申请。

二、表格请用黑色水笔或钢笔工整填写，如有涂改应在涂改处签名（指模）。填写不下

的，可另附纸。

三、所附资料是复印件的应经申请人签字（指模）并提交原件核对，复印件请使用 A4

纸。

四、未按要求填写及提供相应材料的，不予受理申请。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提交的材料（提供的划“√”，由收件人填写）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必须完整填写。 □经济收入证明原件。

□户口簿复印件，如申请人夫妻双方不同一户口簿的，需

提供结婚证明材料复印件；离婚的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

书或离婚判决书复印件。以上资料原件核查。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证明复印件，原件核查；

□劳动合同复印件，原件核查。

□学历证明复印件，原件核查。 □县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人才认定证明

复印件，原件核查。

□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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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及住房保障共同申请家庭成员作出如下承诺：

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已熟知申请新兴县城镇公共租赁住房的有关规

定，保证如实填写表格的内容和提供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如有弄虚作

假或虚报、漏报或瞒报家庭人口、收入、资产、住房等情况，或存在伪造相

关证明材料、伪造签名（印章）等行为，同意被取消申请资格，10 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并被依法追究责任；如已承租新兴县城镇公共租赁住房，同意被

收回公共租赁住房或取消租金补助，并按房屋租金标准全额缴交租金和退回

已享受的所有租金补贴。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签名（指模）：

时间： 年 月 日

授 权 书

本人及住房保障共同申请家庭成员授权新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有

关单位和个人收集、比较及核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的信息资料，全权代表我等

办理相关事项，对委托人收悉的相关材料，我等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对应

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签名（指模）：

时间： 年 月 日



本页内容由申请人填写

4

收 入 证 明（样式）

兹证明 （身份证号码： ）是

本单位工作人员，近一年内该职工在我单位平均月收入（税后）为

元，（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整）。

本单位谨此承诺上述证明是真实的，如上述证明与事实不符，本

单位保证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经 办 人：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按《广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粤府令第 181 号）第四十七条
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为住房保障申请人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予以公示，对责任单位处以 2 万元
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并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 2 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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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县新城镇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批表

申

请

人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
号 码

户 籍
所在地

实际
居住
地址

婚姻
状况

在新城镇

稳定就业

年 限

购买社
保年限

学历 毕业时间
月均可
支配收
入

元

现工作
单 位

家

庭

基

本

情

况

收入
情况

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 元
家庭成员是否拥有小型汽车或营运货车
□是□否

现
住
房
情
况

在新兴县新城镇范围住房情况：

□自有产权房（包括商品房住房、自建住房、小产权住房）及商铺

□承租 □借住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m
2
，人均建筑面积

m
2
）；

房屋产权所有人：

共同申请

家庭成员
共 人 申请意向 □实物配租 □租赁补贴

共同申请人基本情况

姓 名
与申请
人关系

身份证号
婚姻
状况

工作单位/职业
月可支
配收入

联系电话

是否有残疾或重病家庭成员

□ 否 □ 是 。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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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房产声明书

本人 （身份证号码： ）及公

租房共同申请人

已如实填写了《新兴县新城镇公共

租赁住房申请表》的房产（住房）情况。

在 年 月 日前，本人及公租房共同申请人在新兴县新城镇内

无自有住房（包括自有产权商品房住房、自建住房、小产权住房）及商

铺。

本声明书情况属实，如发生房屋权属纠纷，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和后果。

声明人（本人及共同申请人）：（指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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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

单位

初审

意见

经初审：一、申请表是否完整填写，并提供完备资料：□是，□否；

二、□该申请人资料申报情况属实,同意申请。

经办人： 审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共青

团新

兴县

委员

会审

核意

见

经审查：

□该申请人符合准入条件，同意报送审批。

□该申请人不符准入条件，原因是 ，不同意报送。

（盖 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审核人：

新兴

县住

房和

城乡

建设

局审

批意

见

经公示后审核：

□该申请人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同意实施保障。（□实物配租 □租赁补贴）

□该申请人不符准入条件，原因是 ，不同意实施

保障。

（盖 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审核人：


